关于进一步做好学院大学生征兵工作
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各系：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强国强军思想，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校学生参军入伍，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号、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字〔 2018〕5号）及有关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做好我院大学生征兵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强国强军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的基础上，从强国强军的高度，重视大学生征兵工作。学院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学生工作处（武装部）、招生就业处、教务处、党委宣传部、组织人事处、财务处、团委等部门负责人任成员。各系成立征兵工作组，各系书记任组长，各系副书记任副组长，各辅导员任成员。学生工作处（武装部）为征兵工作的牵头职能部门。各部门、各系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做到“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四落实、四到位。

2、 认真做好大学生征兵宣传教育工作
（一）明确主题，抓牢着力点，不断推进大学生征兵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性和实效性。以“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为宣传教育着力点，以“传承红色基因、携笔从戎报国”为主题，落实好大学生征兵宣传教育工作。学院相关部门、各系、班级要层层抓落实，明确责任，师生联动，校园全媒体互动，创新方式方法，鼓励、引导学生参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多部门联动，共同做好征兵宣传教育工作。学生工作处要牵头组织好，征兵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各系要组织各班召开征兵宣传教育班会和主题教育活动，回答好，为什么要入伍、如何入伍、入伍后如何充分释放自己的专业才华和技能等问题。并将主题网站、QQ咨询群、宣传手册等信息发布到每一名同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征兵政策。校园广播电视台、网站等校园媒体3-6月期间要通过黄金时段播放征兵宣传片、采访报道退复学优秀学生等形式开展专题宣传活动。4-6月团委要积极开展征兵题材的文化活动。
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要共同做好将参军入伍的相关政策编印成册，连同新生入学通知书一并发放给新生的工作。

（三）做好十个一工程，打造征兵宣传教育品牌。学院及各系配备一名负责同志，每个班选拔一名入伍宣传员，每位辅导员掌握一份征兵手册，每个宿舍楼、教学楼设置一个主题展板，给每位学生推送一条动员信息，建设好一个主题网页，管理好一个入伍咨询QQ群，举办一场专题动员报告会，确立一个征兵工作考核指标。

3、 认真落实好国家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已有政策措施
学生工作处、教务处、招生就业处、组织人事处要制定具体工作实施办法，落实在保留学籍（保留入学资格）、学费补偿代偿、转专业、评优评先指标单列、入党军事技能免修、少量未修完的课程或学分的考试和答辩、入伍经历作为毕业实习经历、毕业、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各系要具体做好各项具体落实工作，做到落实到位，不打折扣。
各系党支部要将大学生报名参军和应征入伍情况纳入学生党建考核指标，鼓励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带头报名参军和应征入伍。党组织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接收预备党员时，要将学生报名参军和应征入伍、报效祖国的思想政治表现纳入考评体系中，鼓励学生积极报名应征。

4、 加大对各系大学生征兵工作的考评力度 
[bookmark: _GoBack]征兵工作完成情况是省教育厅审批招生计划的重要依据，同时对未完成参军入伍指导计划的学校，实行大学生征兵工作先进单位评比一票否决。故此，每年根据省教育厅指标要求，下达各系大学生网上应征报名和参军入伍指导计划，并把完成指导计划情况作为学院大学生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比表彰的重要指标。要建立大学生征兵工作定期通报制度，实行动态督导管理，对工作积极主动、措施有力、落实政策到位、成效显著的系部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对工作进展缓慢、征集工作不到位的系部，采取书记“约谈”等方式，强力督促工作开展。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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